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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长、财务总监辞职 

暨增补董事、聘任财务总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长和财务总监辞职的情况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收到何建锋先生和张磊先生递交的书面辞呈，何建锋

先生因组织调动，提出辞去公司董事长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相关职务，

辞职后不再担任公司其他职务。张磊先生因工作调整，提出辞去公司

董事、财务总监职务，辞职后仍担任公司副总裁职务。 

根据《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何建锋先生和张磊先生的辞职不会导致公

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何建锋先生和张磊先生的辞职

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何建锋先生和张磊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何

建锋先生承诺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关于离任后半年内不转让公司股份等

相关规定。张磊先生承诺遵守《公司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上市公

司股份持有变动等相关规定。 

何建锋先生担任公司董事长以来，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秉承“匠

人之心、家国情怀”精神，践行“绿色价值、美好生活”理念，聚焦



“改革发展、转型升级”，深入推动“两个深耕，打造现代农产品流

通全产业链大品牌”战略布局。董事会对何建锋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

责的工作态度以及为公司所做的贡献深表感谢！ 

张磊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财务总监职务以来，致力于公司财务管

理规范化和财务管控能力提升，加强财务监督、防范风险、维护公司

和股东权益。董事会对张磊先生任职期间勤勉尽责的工作态度以及为

公司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 

二、增补董事的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增补董事的议案》，

提名黄伟先生和向自力先生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董事候

选人简历详见附件），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相同（自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日起至第八届董事会换届之日止），本

议案尚须提交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

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规定。 

三、聘任财务总监的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五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

员的议案》，董事会聘任向自力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简历详见附件），

任期与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相同（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日起至第八届董事

会换届之日止）。 

特此公告。 



 

 

 

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七日 

  



附件：董事候选人简历 

1、黄伟先生，1970 年 7 月出生，法学专业研究生，工商管理硕士。

历任龙岗区团委书记、区常委、区委（区政府）办公室主任、区政府

党组成员，大鹏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社工委主任，深

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现任公司党委书记，深

圳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裁。 

截至目前，黄伟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0061）股份。 

黄伟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的情形；符合《公司法》、中国

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黄伟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

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

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黄伟先生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

信被执行人”或《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黄伟先生系深圳市人民政府推荐任职，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

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股东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

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



关系，黄伟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东单位任职。黄伟先生与公

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 

 

2、向自力先生，1976 年 7 月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学专业，注册

会计师，高级会计师。历任深圳市天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审计监察部

高级主管，广州市天健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计划财务部总监，深

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财务部高级主管、副部长。现任公司财务总监

兼任计划财务管理总部总经理。 

截至目前，向自力先生未持有深圳市农产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000061）股份。 

向自力先生不存在不得被提名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符

合《公司法》、中国证监会《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以及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向自力先生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纪律处分；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

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尚未有明确结论之情形。 

向自力先生不属于《“构建诚信 惩戒失信”合作备忘录》中的“失

信被执行人”或《关于对违法失信上市公司相关责任主体实施联合惩

戒的合作备忘录》中的“失信责任主体或失信惩戒对象”。 

向自力先生系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推荐任职，

与公司实际控制人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控股股



东深圳市食品物资集团有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与其他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不存在关联关系，向自力先生未在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股

东单位任职。向自力先生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

在关联关系。 


